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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傅纪元

本报讯 市招办昨天发布
消息，在10月 21日、22日举行
的下半年自考中，我市14名考
生在现场被抓现形，违纪名单
将于 10月 30日在平顶山市招
生办公室网站公示。

据了解，下半年我市自考
人数1045人，涉及83个专业，
其中13个专科专业、70个本科
专业、315 门课程。全市设两
个考点，分别是市十三中、市十
六中，共设144个考场。

今年下半年自考，我市全
部使用标准化考点，视频监控
系统覆盖所有考场。省招办网
上巡查、市招办网上巡考、考点
视频监考三级监控。实行考场
监考与视频监考同步，实时监
考与后期审查相结合，各考点
按照每8个考场安排一名视频
监考员在考点视频监控室实施
监控，发现考生有违纪、作弊行
为的即刻通知在现场的考试工
作人员，并将视频录像作为证
据保存同时做好实时记录。考
试结束后，通过视频图像回放
对所涉及考生的违规行为进行
认定，并作出处理决定。

市招办有关人士介绍，经
过汇总，下半年自考违纪考生
14人，未发现替考现象。其中
违纪考生中有3人由于在考试
中左顾右盼、携带书籍入场被
处以单科考试成绩作废。其他
11人均为抄夹带、将手机带入
考场，这些考生当次考试所有
科目成绩全部作废。

下半年自考
14名考生违纪
上黑名单

□记者 傅纪元

本报讯 为进一步加强我市民
办教育管理，规范民办教育机构的
申办、审批及管理，市教育局近日
出台了《平顶山市民办教育机构审
批管理暂行办法》（简称《办法》），
在筹设条件、办学条件、管理、年审
等方面都提出明确的要求。

1.成立民办教育机构有法可依

《办法》适用于我市范围内由社
会资本投资举办的普通高中、中等职
业学校、初中、小学、文化课补习班及
高层次非学历教育培训学校。

民办教育机构审批分筹设、正
式审批两个阶段。自筹设申请之
日起，教育行政部门在 30 个工作
日内以书面形式作出是否同意的
决定。同意筹设的，颁发筹设批准

书。不同意筹设的，书面说明理
由。筹设期不得超过3年。超过3
年的，举办者应当重新申请。

筹设完成后，申请正式设立民
办学校的，举办者应当向教育行政
部门提供筹设批准书、筹设情况报
告、学校章程、学校资产的有效证
明文件及符合办学标准要求的安
全、消防等材料，其中租用校舍的，
应当提供合法的租赁合同或协议，
租赁期不少于5年。

教育行政部门对批准正式设
立的民办教育机构核发办学许可
证。未经教育行政部门依法审核
批准，任何个人或组织不得擅自举
办民办教育机构。

2.义务教育阶段不得举办营利
性民办学校

《办法》明确提出，义务教育阶

段不得举办营利性民办学校。举
办非义务教育阶段民办学校的，按
照举办者自愿的原则，自主选择营
利性或非营利性。

非营利性民办学校的举办者
不得取得办学收益，学校的办学结
余用于学校发展，改善办学条件。
营利性民办学校的举办者可以取
得办学收益，学校的办学结余依照
《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
规定处理。

3.民办学校乱碰“高压线”将受
到严惩

《办法》明确规定，民办教育机
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其年审结论
视情节轻重，可确定为“限期整
改”或“不合格”：擅自变更办学地
址、设立分支机构的；发布招生简
章（广告）未在审批机关备案的；违

反规定乱收费、集资的；违规使用
办学许可证、印章或者财务凭证
的；财务制度不健全，违反财务管
理规定，内部财务管理混乱的；未
开展业务活动或不按章程的规定
进行活动的；出资人违规取得回报
的；存在严重安全隐患或发生安全
责任事故的；年度检查中隐瞒真实情
况，弄虚作假的；不按规定预留发展
基金，造成学校发展停滞甚至倒退，
且办学条件达不到规定要求的；其
他违反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的。

年审结论为“限期整改”的民
办教育机构，整改期限超过6个月
的，限制招生规模；整改期满仍然
达不到合格等次的，当年年审结论
定为“不合格”。年审结论为“不合
格”的民办教育机构，暂停招生，如
果办学许可证到期，暂缓换发，情
节严重的，吊销办学许可证。

我市出台规范民办教育机构办法

民办学校不得乱收费
不得“一证多址”办学

□记者 杨元琪

本报讯 近日，市民刘先生
向本报报料，他的手机最近遭遇
疯狂来电，对方称不发红包就

“呼死你”。为了不影响生活，刘
先生只好花钱消灾。

昨天，在市区矿工路西段做
生意的刘先生告诉记者，从10月
18 日至 20 日，他的手机每天早
上8点到中午12点就会不断地接
到电话，一分钟一个，来电号码均
不相同，导致正常的电话打不出
去也打不进来。10月21日上午，
刘先生接到显示为四川宜宾、贵
州贵阳两地的固话电话来电，同
为一人，对方称他得罪人了，只
要添加微信“ABC1390371110”，

发送 200 元红包，就能停止骚
扰，否则将会被全天候“轰炸”。

“我的这个手机号是联系业
务用的，他们这样搞，我生意都
做不成了。”刘先生说自己经营
锁具店，平日靠电话联系业务，
骚扰电话严重影响了正常经
营。无奈之下，他添加了对方提
供的微信账号，名为“代呼”，并
给对方发了一个 18 元的红包。
但对方称，如果不发200元的红
包，就将刘先生的电话设置为24
小时“狂呼”模式（右图为刘先生
与代呼的微信聊天截图）。

随后，刘先生向矿工路派出
所报警。民警告知他，由于涉及
金额太小，无法构成诈骗犯罪，
公安部门无法立案。就这样，刘

先生又忐忑了两天，好在对方并
没有全天候“轰炸”，慢慢销声匿
迹了，此事才算告一段落。

昨天上午，记者来到市法律
援助中心咨询。工作人员说，从
刑事犯罪上来说，此事涉及金额
太小，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确实
不构成犯罪。但从治安管理上
来说，此事影响到了他人的正常
经营和生活，属于民事侵权，公
安机关可以介入处理。

记者上网查询发现，类似刘
先生的遭遇在全国多地均有发
生。关于此事的追责存在不同
声音，也存在法律盲区。通信运
营商提醒市民：尽量不要把自己
的号码暴露在互联网上，以免被
不法分子利用。

市民遭遇疯狂来电
不发红包“呼死你”

昨天，一丛丛生长旺盛
的细叶芒，吸引了市民的目
光。当天，记者在市区凌云
路以西的湛河岸边看到，种
植在亲水步道旁的细叶芒
长势旺盛，枝头上毛茸茸的
花棒随风摆动，为秋日湛河
增色添景。据绿化施工人员
介绍，这些细叶芒从凌云路
一直向西延伸种植到乌江河
与湛河的交汇处。

本报记者 李英平 摄

丛丛细叶芒
增色秋湛河

□记者 吕占伟

本报讯 昨天，记者从平顶
山学院获悉，首届“青年创作
杯”全国高校青年美术创作大
赛颁奖典礼近日在北京中国国
家画院国展美术中心举行，该
校艺术设计学院 2014 级美术
学专业魏敏元同学的参赛作品
《红颜》获得大赛最佳人气奖。

据了解，首届“青年创作
杯”全国高校青年美术创作大
赛自今年5月10日发布初赛通
知至8月20日截止复赛收件，
收到来自中央美术学院、中国
美术学院、四川美术学院、台湾
师范大学等200余所院校共计
3000 多名在校学生的报名资
料及艺术作品。参赛作品分为
国画、西画、摄影三个组别，包
含中国水墨、油画、水彩、版画、
平面摄影等多种艺术形式。大
赛设年度最佳作品奖、最佳创
意奖、最佳典藏奖、校园佳作
奖、最佳人气奖共 5 个奖项。
获奖作品将在中国国家画院国
展美术中心展出。

全国高校青年
美术创作大赛

平院学生获奖


